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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第五十三年 

议程项目 45 71 79 93 101和102 

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 

全面彻底裁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国际药物管制 

 

1998年 10月 15日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1998 年 10 月 12 日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全面合作宣言 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5 71 79 93 101 和 102的文件和安

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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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常驻联合国代表    常驻联合国代表   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大使      大使 

 拉夫罗夫(签名)    阿利莫夫(签名)   沃希多夫(签名)



                                 A/53/506 
                                 S/1998/958 
                                 Chinese 
                                 Page 3 

 

附  件 

1998年 10月 12日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全面合作宣言 

 

 俄罗斯联邦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下称 三方 ), 

 根据其传统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平等 互惠合作关系, 

 考虑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其相互贸易及经济 科学和技术 人道主义和其

他关系的效力,并确保其长期基础和稳定, 

 认为维护全球和区域和平 安全和稳定是三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希望尽

可能保持三国的安全和国防能力, 

 重申承诺联合国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关于三国间关系的条约和

协定的各项规定, 

 按照普遍承认的国际法规范和原则, 

 兹宣布如下: 

第 1条 

 三方应扩大和加强贸易 经济 投资 信贷和金融 科学和技术等领域的互惠

合作,包括在优先领域设立金融和工业集团 联合企业和生产协会,建立和发展工业

和科学技术合作,建立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的经济企业间以及三国各地区间的直

接关系  

第 2条 

 三方应积极促进扩大文化 教育 科学 新闻和信息 保健等领域的相互联系,

并鼓励三国公民和公共协会间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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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条 

 三方应根据平等 伙伴关系和互利原则促进安全和防卫领域的对话和合作,并

根据其他协定增进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  

第 4条 

 三方应发展同联合国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有关国家的合

作,根据 1997年 6月 27日 关于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和民族和睦的总协定 ,在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实现全面政治稳定,同时实现其经济重建和发展  

第 5条 

 三方应加强合作,维护区域和全球和平 稳定与安全,为彼此提供全面支持,在

其主权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尤其如此  

 三方应促进继续推动裁军进程,加强核武器不扩散制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制

度  

 三方应扩大合作,提高联合国作为负责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全球性机构的效

力和作用  

第 6条 

 三方应协调努力,打击激进的宗教极端主义或其他极端主义的扩散和制止从国

内外设法使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和社会结构或侵犯三国领土完整的企图  

第 7条 

 每一方都不应支持或参与针对另一方的任何行动,并应防止他人利用其领土准

备或进行这种行动  

 如果出现三方认为威胁其安全 领土完整或主权或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情况,

三方应毫不拖延地举行彼此协商,包括三边协商和在国际组织范围内的协商,以协调

其立场,并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这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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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条 

 三方应扩大合作,维护和保卫其边界,防止外来势力侵犯其边界,必要时采取政

治 经济和防卫方面的适当联合措施  

 如果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受到侵略,其他两方应提供必要协助,包括军事援助,并

应根据 联合国宪章 第五十一条行使集体自卫权利,利用一切现有手段提供支

援  

第 9条 

 三方应确保其执法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打击恐怖主义 越境

有组织犯罪,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及其先质 核材料 放射性物质 爆炸物或

有毒物品 武器和弹药等的非法贩运,打击历史文物和特许物品的走私  

第 10条 

 三方必要时应缔结适当国际协定,包括三方有关部门之间的协定,在各级举行联

合协商,并建立联合工作机构,以尽可能全面地执行三方间已缔结的协定  

第 11 条 

 本宣言各项规定并非针对任何其他国家  

 三方准备与所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为了本区域和全世界

的和平 安全和稳定,执行本宣言各项规定, 

 本宣言签署于 1998 年 10 月 12 日,一式三份,以俄文 塔吉克文和乌兹别克文

订立  

 俄罗斯联邦总统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叶利钦(签名)        拉赫曼诺夫(签名)         卡里莫夫(签名) 

- - - - - 

 


